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2017-2018学年度

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本报告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做好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教办厅函〔2018〕80号）的要求，结合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2017-2018学年度信息公开执行情况编制而成。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评议情况、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六个部分。统计数据时间：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电话:020-36409689，E-mail：623417582@qq.com。
一、概述

2017-2018学年，我院严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8号）、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29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粤教办〔2010〕12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校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建设的通知》（粤教办函〔2014〕134号）和《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教办函23号）等文件精神，以及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最新文件要求，进一步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完善信息公开专栏建设，推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充分利用学院官网、官方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主动向校内外公开学院信息，不断提高学校管理工作透明度，逐步推动我院信息公开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促进学院依法治校，推动学院的改革和发展。
二、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1. 网络及微平台载体：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院主页、高校信息公开专栏、学院招生网、学院各部门和院系的主页、学院官方微平台；OA网；设备采购信息网；就业指导中心网；教工QQ工作群；

2. 传统媒介平台：学院院报、周报、简报、校园广播站、资料汇编、宣传橱窗、电子屏；

3. 会议平台：学院党代会、教代会、学代会、党委会、院长办公会、校友理事会、座谈会、讨论会、通报会等；
（二）学院制度公开情况。党政办公开2017年度学院工作总结、2018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广东建院2018学年初基本办学条件、2017年度学院主要发文汇编
（三）门户网站公开情况
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学院网络中心派专人负责管理维护学院网站和数字化办公平台。2017-2018学年度，学院官方网站发布校园新闻400条，校园动态393条，招聘信息36条，协同办公910条；设备采购信息网发布：政府采购上级有关通知文件6条，招标公告64条，结果公告62条;设立“巡视整改专题网”，“政策学习”栏目，及时发布相关文件、通知和学习材料。
（四）新闻媒体公开情况
通过校园网首页“高校信息公开专栏”，以及校园宣传栏、校报、学刊、《广东建院通讯》、《广东建院学刊》、《招生简章》、校园广播站、建院教职工工作QQ群、飞信群、省教育厅网站、省人事厅网站、省政府采购网站、社会媒体等多种信息公开形式进行信息公开。
（五）全面落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内容要求，学院在信息公开专栏（http://xxgk.gdcvi.net/default.html）开辟了“基本信息”、“招生考试信息”、“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人事师资信息”、“教学质量信息”、“学风建设信息”、“学生管理服务信息”、“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其他信息”等9栏一级栏目，全面落实好高职院校信息公开。
1.招生信息公开

①招生办公室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教学函〔2013〕9号）、《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阳光工程的通知》（教学〔2005〕4 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方法》（教育部令36号）文件要求，深入实施实施招生阳光工程，切实做到“十公开”，即招生政策、招生资格、招生章程、招生计划、考生资格、录取程序、录取结果、咨询及申诉渠道、 重大违规事件及处理结果均在招生网站公开， 录取新生复查在新生入学后开展并公布结果。

    招生信息:根据各类型各批次招生录取进程，及时在学院招生办公室网站、学院招生微信平台公布学院普通高考招生章程、现代学徒制及三二分段自主招生的招生章程，公布各类型招生计划，及时公布自主招生参加考核的考生名单、入选资格考生名单、录取考生名单及相关信息，以及相关的招生考试政策等。2018年至今公开的招生信息9条。
    招生咨询：及时在网站及通过其他招生宣传渠道公布招生工作的监督与申诉部门、联系方式、电子邮箱等；及时在网站及通过其他招生宣传渠道公布招生咨询及联系方式以及学院网址。

②继续教育部的本学年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成人教育的已编计划数和成人教育的招生信息。

本学年自考招生共243人，成人教育共开设10个专业。成人教育招生信息公开的方式与渠道。招生信息、招生简章在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高校信息公开专栏和继续教育学院的部门网页均有公开发布，咨询采用电话、QQ、网络等多种方式，未出现过任何违规事件。

2.财务信息公开

（2）财务信息公开
   ①完善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②公开年度预决算信息。
③公开其他信息。 

④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学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的规定包括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和非学历教育非强制性短期培训费，经备案后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及投诉电话在公告栏张贴并在学院网站和信息公开专栏进行公开。在每年的招生工作中，将经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备案的收费文号和各专业的收费标准、住宿费标准在《新生收费指南》中详细列出。
3.采购招标信息

①完善采购工作管理制度。
②信息公开。为规范我院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提高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度，强化政府采购社会监督，根据《关于做好我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粤财采购〔2015〕11号）文件精神和要求，我院独立设置设备采购信息网（http://cg.gdcvi.net/），链接到学院的信息公开专栏，即时将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转发；资格预审公告、采购文件、采购公告、更正或变更公告、结果公告发布到学院的内外网上；采购计划、采购合同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http://www.gdgpo.gov.cn/）发布，做到信息真实、发布及时、内容完整。
4.高校科研项目（课题）经费信息
通过学院信息公开专栏，对学院获得广东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广东省建设厅项目、广东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横向课题、广东省教育厅教育科学十三五德育规划课题、省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以及学院各类科研项目的名称、项目负责人、经费预算和经费决算等信息进行公开，加强预防科研腐败功能。
（五）《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其他公开内容
1.基本信息方面。公开了学院领导班子的简介及分工、学院机构设置、学科及专业情况、学院各项规章制度、学术委员会信息、学院工作要点、2017-2018学年度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等基本信息。

2.人事师资信息方面。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建立了科学规范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通过学院门户网站、组织人事处网站、校园党务公开栏、宣传栏等形式公布、张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示资料，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对加强我院干部队伍的建设，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的贯彻实施，加快学院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17-2018学年，公布人事师资信息共36条；公布了学院领导在本单位以外任职（兼职）情况；公布了本年度院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3.教学质量信息方面。
①教务处根据《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相关要求，对学院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日常教学管理、教科研等共相关教学管理制度和文件进行公开。

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编印了《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2018届毕业生介绍》、参编了我省《2018届大学毕业生资源信息指南》，及时向社会与用人单位公开我院2018届毕业生资源信息。为了进一步提高我院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与完善就业状况反馈机制，以就业为导向引导我院专业结构优化、创新培养模式、及时将毕业生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我院专门划拨了专项资金，委托专业团队麦可思公司对我院整个人才培养情况进行调查，并通过学院网站，把《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向全社会公布。

4.学生管理服务信息方面。加强信息公开服务，完善奖助贷工作系统。学生处本学年制定《学生管理规定》、《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共印发3500份“学生手册”，发放给每位新生，进行奖助贷等相关信息的宣传普及。

在信息公开平台和学生处网页上公布有关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与勤工俭学的申请与管理规定等，明确申请的条件及程序，便于学生办理相关申请手续。并在网上公告栏公开评选结果，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 
5.学风建设信息方面。本学年，学生处继续加大学风建设整治办度；抓紧学生日常管理不放松，每学期连续一个月开展学风建设专项整治活动，加强了对学生出勤的监督；继续实行大一新生晚自习制度。以上相关信息通过新闻报道或其他形式公开于校园网。
6.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方面。学院没有中外合作办学情况，暂无相关信息。学院专心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对外的交流与合作中取得新的成绩，相关信息多以新闻报道形式公开。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2017-2018学年，我院没有收到依申请公开情况，也没有不予公开情况。
四、信息公开评议情况

为了提升学院信息公开的工作水平，我们接受师生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没有收到相关的投诉。我们根据反馈的情况作为提升学院信息公开工作水平的标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五、存在问题

1.信息公开管理不够完善。学院信息公开的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影响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

    2.信息公开意识有待提高。有些部门负责人对信息公开的认识不到位，对《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所列事项的公开工作不够主动、及时，使得信息公开工作无法有效落实。

3.信息公开宣传工作力度仍须提高。信息公开宣传工作需进一步引导和规范，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对信息公开的形式需进一步拓展。

六、改进措施

针对上级主管部门、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对学校信息公开的新要求，我们在下一年度将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1.是加强信息公开工作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务培训。为提升学校各职能部门对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将开展进一步信息公开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培训，增强信息公开工作人员工作主动性，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2.是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工作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公开主体、公开内容、公开程序、公开方式，规范完善信息公开目录体系，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工作制度规范，细化公开内容，明确公开事项的公开时间、责任部门，查漏补缺，按时保质做好清单信息更新工作。
3.是完善信息公开信息化建设工作。进一步整合和优化学校信息公开网站相关模块，积极推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的建设，提升信息发布的科学性、规范性、时效性。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10月31日


